
附件 1

经营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申报承诺表
经营主体名称

(申请人)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（变更住所填写）

住所

（经营

场所）

信息

详细地址
山西省 市 县（市/区） 乡（镇/街道） 村（社

区） 街（路） 号

用途 住宅 工业 商用 其他

是否

集群登记

是

否
托管机构名称

使用权

取得方式
自有 租赁 无偿使用

房屋权属

权利人姓名/名称：

权利人身份证件号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：

产权证号：

坐落：

申请人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已取得所申报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合法使用权，通过租赁或转租方式获得使用权的，承诺已

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，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在本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，并对其真实性、
合法性、有效性、安全性负责，符合《山西省经营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承担
填报虚假信息、提交虚假材料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二、申报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不属于下列情形：1.未依法依规取得土地、规划、建设等手续擅自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；2.未通过竣工验收或应当竣工验收备案未备案的；3.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危害房屋
安全、不符合安全性能要求的；4.经鉴定为危房的；5.已纳入政府征收拆迁范围的；6.超出批准期限的
临时建筑物；7.未经消防验收（消防验收备案）或消防验收（消防验收备案）不合格的；8.自建房未依
法依规取得房屋安全鉴定合格证明的；9.管理规约或业主大会决定明确禁止作为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；
10.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得作为经营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其他建筑物。

三、不在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从事存在安全生产和火灾隐患、污染环境或影响居民身体健康、生命
财产安全和正常生活秩序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章、国务院决定和各级地方政府明确规定不得开展的生
产经营活动。

四、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在该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，取得许
可证或批准文件后开展相关经营活动。

五、已知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有关规定，涉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已按照法律法
规以及管理规约履行相关程序，获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。

六、申报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属于自建房的，经专业机构鉴定不存在安全隐患，并依法办理有关
审批手续。

七、严格遵守《住房租赁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在房屋租赁合同订立后，及时履行备案手续。
八、自觉接受登记机关及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，及时办理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变更登记或者备案，

如违反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申请人签字/盖章： 年 月 日

说明： 1.本文书用于各类经营主体办理设立登记、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变更登记。2.经营主体申请设立登记，本承
诺书由全体投资人签署（投资人为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字，投资人为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的加
盖公章）；经营主体为分支机构的，由隶属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加盖公章。3.企业、农民专
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申请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变更登记，加盖公章；经营主体为分支机构的，由隶属企业、
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加盖公章。4.个体工商户申请设立登记、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时，由个体工商户
经营者本人签字。5.申请人请按照格式规范填写，并在相应的“□”中打“√”。6.本承诺书适用“一照多址”，
一个经营主体有多个经营场所的，每个经营场所应分别填写该承诺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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